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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常州市天宁区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 1月 8日在常州市天宁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周碧莲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大会递交《关于常州市天宁区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

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全区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聚焦市“532”发展战略和区“3511”

工作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积极的财

政政策加力提效”要求，锚定“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现代化城乡

治理样板”目标不放松，扎实做好开源节流、挖潜增效、厚植民

生、深化改革、防范风险文章，基本保障了全区财政的平稳运行。

（一）一般公共预算

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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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3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3%。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500000万元。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48583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90.90%，比上年增加12699万元，增长2.7%。

（2）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2023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为341850万元，经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批准同意追加

支出预算9000万元，再融资债券14600万元，上年转移支付结转

22110万元，当年上级转移支付8886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

算调整为47642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31350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90.54%，比上年增加13099万元，增长3.1%。具体执

行情况如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9175万元；国防支出1185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18527万元；教育支出7367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8883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3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8406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9993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564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46377万元；农林水支出9873万元；交通运

输支出3942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266万元；商业服务

业等支出1255万元；金融支出666万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2051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3012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57

万元；其他支出15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4740万元；债务付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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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3911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 政府性基金收入

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3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360000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完成570000万元，比上年

减收159932万元，下降21.91%。其中，区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70000万元。

2. 政府性基金支出

（1）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787180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94.46%，比上年减少54481万元，下降6.47%。

（2）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3年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

384700万元。经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批准同意追加支

出预算372700万元，上年专项结转60037万元，当年专项转移支

付2073万元，再融资债券6500万元，转移下级支出54739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调整为771271万元。2023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完成72722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4.29%，比上年减支33637万

元，下降4.42%。具体执行情况如下：城乡社区支出573558万元；

其他支出113393万元；债务还本支出6946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26348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40万元；上解支出68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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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1.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为3000万元。全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计完成7500万元。

2.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区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

为3000万元。经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批准同意追加支

出预算45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调整为7500万元。全区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计完成750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

其中区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7500万元。区级支出调出至一般

公共预算使用7500万元。

（四）2023年财政主要工作情况

1. 财税政策持续发力，大力提振市场信心。一是落实延续

税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延续优化创新的税费优惠政策，

突出延续性、精准性及制度性。延续实施符合条件行业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优化完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

政策，延续实施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优惠政策，执行提高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

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政策。二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切实提高要素配置水平，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激发创新创业

活力，落实《天宁区关于推动产业强区的若干政策》。强化科技

自立自强，全面提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社会创新能力，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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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7万元支持企业特色发展，加快“智改数转”，推动工业和信息

产业转型升级；兑现 4991万元支持创新主体培育，鼓励企业开

展技术攻关，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94家；兑现 1225万元支持企业

开展内外贸易，推动商务发展；兑现 3978万元引育创新创业人

才，支持“龙城英才计划”、“双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引进，高效

落实青年人才双资助政策。三是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利用贷

款贴息缓解企业融资贵问题，运用“创新贷”为 121户企业提供贷

款金额 9.45亿元。完善“园区保”政担合作协议，帮助 27家企业

解决融资需求超 2.06亿元。成功发放富民创业担保贷款 0.16亿

元，惠及初创企业 59家。四是积极对上争取要素资源。积极争

引债券资金，全年共争取新增债券 17.17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额度 0.9亿元、专项债券额度 16.27亿元，重点支持教育、医疗

卫生、城市更新、环保领域共 17个项目。争取国债资金 1.12亿

元支持水利工程建设。

2. 多措并举挖潜增效，维持收支动态平衡。一是聚力做大

财力规模。加强收入分析研判，充分运用财税数据平台，把握重

点企业、大额税收变动情况，加强房地产行业、制造业等重点行

业走势跟踪，抓好收入征管。奋力抢抓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政策

“窗口期”，积极向上争取财政资金支持，今年累计向上争取各类

转移支付资金 10.77亿元。二是强化财政支出管理。牢固树立过

“紧日子”思想，出台资产配置标准，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

有机结合，降低机关运行成本。压减部门专项和部门日常公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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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较上年分别压减 10%和 4%，促进部门“精打细算过日子”。

三是大力盘活潜在资源。制定盘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工作实施

方案，加大资产盘活力度，全年共盘活 105项资产。出台区级行

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实施细则，推进资产共享公用和调剂使用，

提升资产使用效益。加大力度盘活存量资金，全年共盘活 2.14

亿元优先用于“三保”及民生重点领域支出。

3. 大力厚植民生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全年各类民生

支出预计完成 36.71亿元，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8%。一是

保障基本民生重点领域。投入 3618万元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需求，稳步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困境儿童和残疾人“两

项”等社会保障标准。投入 2616万元支持开展“一老一小”健康关

爱行动，为 2.1 万名老年人购买居家上门服务，新增 14 家老年

助餐点，完善老年人助餐服务补贴机制，补贴惠及 92万人次，

支持新建、改扩建 8家普惠托育机构，创成省级普惠托育机构 3

家。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投入 12300万元用于教育小镇中小学、

未来智慧城幼儿园等6所学校建设，新增学位2340个。安排38400

万元支持市儿童医院移址新建，满足日门诊 5000人次，打造集

医、教、研一体的区域儿童医学中心。二是推进城乡建设协调发

展。投入 14.52亿元用于四个城区街道老旧小区改造，改善小区

基础设施。安排 2732万元补助资金用于支持筹集和改造保障性

租赁住房 1548套，建成安置房 832套，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46台。持续保障和优化城市公共交通，安排 1.21亿元用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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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行补贴、城市共享停车场、交通畅行三年行动-城市道路

配套交通设施建设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安排

1759 万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发展现代农

业、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发放涉农惠农补贴，为 6368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 9783万元，补贴惠及农户 5644户，支持村级公

益事业项目 6个。三是筑牢绿色安全发展防线。投入 9418万元

用于郑陆镇城镇污水管网覆盖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生态安

全缓冲区建设、重点区域道路扬尘控制、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等生

态环境项目，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投入 6200万元用于红星灯具

厂地块、郑陆冠今化工地块土壤修复与风险管控及填埋固废处置

工程等，推动土壤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4.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升财政管理质效。一是强化财政

信息化建设。推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延伸至基层财政，形成预

算管理完整闭环。启用省一体化系统单位会计核算模块，83 家

行政事业单位进入核算范围。启用政府采购管理业务模块，实现

采购重要业务数据与省“苏采云”贯通，推进政府采购全过程系统

化管理。完成财政供养人员信息数据“并轨”，工资发放系统模块

上线。二是增强财会监督效能。宣贯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扎实开展财会监督、预算执

行监督专项行动。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财政绩效目标管理和

绩效运行监控，促进绩效管理全流程公开，动态掌握财政资金使

用情况。扎实开展绩效评价，实现区级预算单位和项目自评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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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选取 8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首次涉足部门整体和资产

管理两种评价类型，持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三是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巩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果，改进监管方式，持续梳

理监管制度。重新核定主责主业，修订完善国资监管权责清单，

出台季度融资上限文件、年度财务决算审计管理办法，持续推动

国企数量压降工作，强化对国有企业的跟踪监管。联合区纪委监

委组织开展国企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防范国企廉政风险。

拓宽国企业务新版图，支持国有企业参与光伏产业、能源供应、

智慧停车等经营性项目，探索开展类金融业务。

5. 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保障财政发展安全。一是刚性落实

化债任务。利用政府债务监管平台，强化政府债务监测，逐笔落

实到期债务处置，提前统筹资金来源，完成年度化债任务，保障

政府性债务率不反弹，预计全年债务率较去年下降 5个百分点。

二是强化新增债券监管。从严审核专项债券储备项目，把项目的

成熟度、前期审批手续是否齐全作为考量标准，避免“钱等项目”。

加快专项债券支出进度，健全每月调度机制，以“项目快推进”

促“资金快拨付”。综合运用债券穿透式监管系统，对项目建设、

资金使用、项目运营进行全方位监管，实现对专项债券“借、用、

管、还”全流程监管。三是从严管控国企融资。加强平台类企业

经营性债务管理，控制全口径债务规模增速，确保低于全年增幅

9.5%的管控目标。执行融资成本上限要求，严格把关每一笔新增融

资，当年度国有企业新增融资综合成本低于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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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区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形势较平稳，但我们清醒的认

识到目前财政工作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一是财政收支矛盾

更加突出，经济形势复苏缓慢叠加减税政策因素导致财政收入增

长承压，“三保”、民生支出提标等刚性支出持续攀升，财政支出

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土地出让形势

不及预期，债务风险管控形势较为严峻。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

研究对策措施，积极稳妥应对。

二、2024年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左右，其中，区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左右。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57360万元，比上年预

算减少 19490万元，下降 5.17%。

其中：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22360万元，比上年预

算减少 19490万元，下降 5.70%。支出预算安排情况具体为：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 55124万元；国防支出 94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5374 万元；教育支出 62528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8209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38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3545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815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941万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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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社区支出 25771万元；农林水支出 15729万元；资源勘探信息

等支出 315万元；金融支出 124万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210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5992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82

万元；预备费 93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00万元；债务付息支

出 374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 1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1. 政府性基金收入

2024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225000万元，比上年减

少135000万元，下降37.5%。其中区级安排225000万元。

2. 政府性基金支出

2024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258000万元，比上年预

算减少126700万元，下降32.93%。

其中：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258000万元，比上年预

算减少126700万元，下降32.93%。支出预算安排情况具体为：城

乡社区支出221400万元，主要为PPP项目政府付费、城改项目建

设、政府隐债化解等支出；上解支出36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000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2891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9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5000万元，主要为国有企

业上缴收入。

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 11 —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相应安排5000万元。

关于区级支出的几点说明：

（1）2024年区本级预算安排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400万

元，实际当年需还本3500万元，其中3100万元需通过申请再融资

一般债券偿还。安排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4000万元，实际需还

本40000万元，其中36000万元需通过申请再融资专项债券偿还。

（2）根据《预算法》的相关规定，安排区级预备费9300万

元，占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2.89%，比上年预算减少700万元，

以应对一些刚性增支等不确定因素。

三、完成2024年财政预算的主要措施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深入

实施“十四五”规划、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奋力走出新时代天宁

高质量发展新路的重要一年。2024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总体思路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

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

后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长三角三新经

济高地、现代化城乡治理样板”发展定位，深入推进“3511”发展

战略，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的要求，切

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财政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有效防范化解

风险，为“十四五”天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财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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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好财税政策“组合拳”，促进区域经济回升向好

一是持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延续、优

化、完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减税降费成

果，为科创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重点市场主体减

负赋能，激发市场活力，实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良性循环。

二是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区。注重综合施策，支持天宁融入全市

“新能源之都”建设布局，加快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第三代半导体、

太阳能光伏三大赛道成形起势，推动产业链集聚发展。坚持产业

强区不动摇，结合天宁实际，调整优化产业支持政策，安排专项

资金支持产业强区政策，提速传统产业转型步伐，全面提升楼宇

经济功能品质，做大做强园区经济。三是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工具。

牢牢扭住政府各类债券这一项目资金“牛鼻子”，做好项目资金要

素保障，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利用“互联网+政府采购”精准对接

市场主体需求，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 闭环管理，

推进“政采贷”线上业务办理，实现政府采购信息在政银企间快速

交互，开启政府采购助企纾困新模式。

（二）算好财政收支“平衡账”，增强财政持续保障能力

一是壮大财政收入来源。实现税收属地征管，压实各征收部

门责任，形成征管合力，深化税收共治。加强重点税源监控，建

立重点项目和房地产项目台账，及时跟踪项目进度和税收征缴情

况，强化收入分析研判。创新开展招商引资，加强税源招引，培

植优势税源，推动财政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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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把“三保”摆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

切实兜紧兜牢“三保”底线。坚持“过紧日子”常态化制度化，进一

步压减部门专项和政府专项预算，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和一般性

支出，严格落实资产配置标准，深化公物仓管理应用，努力降低

行政运行成本，确保把钱花在刀刃上。三是全面落实绩效管理。

强化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严格绩效目

标管理，做实绩效运行监控，纵深拓展绩效评价，加强绩效评价

结果运用，以绩效促预算支出结构调整，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

效益。

（三）种好民生领域“幸福树”，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一是守牢基本民生底线。围绕市级“六个常有”和区级“三优

三美”民生实事主题，实施十大民生实事工程。推动低保、孤儿

等基本社会保障标准稳步提高，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优

先稳就业，保障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继续发

挥债券资金在义务教育学校建设中的支撑作用，保障常青小学等

6所学校建设完工，持续供给优质学位。关注“一老一小”，提升

居家养老服务品质，推广老年助餐服务，支持公办幼儿园新增幼

儿托班托位。二是促进城乡有机融合。支持城中村改造，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现代化农房自建，促进“住

有宜居”、“住有优居”。统筹各类财政资金，实施区域交通畅行

工程，启动大明路北延、业丰路、紫林路等重要主干道建设工程，

提升区域交通便利度。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落实涉农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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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发放，充实农民“钱袋子”。实施储备粮轮换机制，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农机购置与应用，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三是保障绿色安全发展。落实好与减污降碳成效挂钩的财政政策，

推动低碳循环发展。运用国债资金实施劣 V类支流支浜片区排

水管网改造工程，支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充分发挥政府采

购政策功能，加快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助力建筑行业

绿色低碳发展。

（四）做好深化改革“大文章”，促进财政管理提质增效

一是强化数字财政建设。稳步推进政府采购业务接入“苏采

云”平台，实现政府采购新旧系统平稳过渡。推动省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上线运行，实现惠民惠农补贴发放全流

程管理。充分利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成果，推进省厅数

据回流，做好数据二次开发利用，为提升财政管理水平提供数据

支撑。二是深化国企改革提升。部署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

升行动，巩固深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推动国企逐步建立合规

管理制度体系。加强国企债券管理、推动国企建立多层次债务风

险预警机制，严格投资决策程序，规范国企投资行为。三是健全

财会监督体系。聚焦重点领域、重大支出，加大财会监督力度。

完善财会监督工作机制，推动财会监督与审计、纪委监委、巡视

巡察等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补足薄弱环节，严肃财经纪律。

（五）守好财政发展“生命线”，促进财政安全平稳运行

一是严格落实化债任务。围绕全年政府性债务率压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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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收入组织，增加综合财力，统筹资金资源偿还政府隐性债务，

完成年度化债目标，确保债务风险等级不“返色”，债务率不反弹。

坚持远期可持续、近期可承受的原则，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

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二是合理控制新增债券规模。树立政府债

券也是有限资源的理念，按照“集中资源办大事”原则，加强储备

项目审核，优先安排成熟度较高、收益率较高、短期必须实施的

优质项目，提升债券资金使用效益。三是严格预算执行管理。落

实好财政直达资金直达机制，加快指标分配下达、督促预算单位

尽快形成支出进度。做好财政运行安全监测，保持适当支出进度，

维持库款保障在正常水平。加大结余结转资金统筹力度，腾挪宝

贵资金到紧要处关键处。

各位代表，做好今年财政工作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

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对

财政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认真听取人民政协的意见和建议，切实

担负起时代赋予财政的光荣使命，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开

创财政工作新局面，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天宁新篇章贡献财政

力量！


